
包头市政府采购互联网接入服务采购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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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接入服务采购合同

合同编号：NMGZFCG-HT-2026-05-1139531

采购人（甲方）：包头市住房公积金中心

供应商（乙方）：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内蒙古有限公司包头分公司

合同签订地点：包头市

为了保护甲乙双方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严格遵循包

头市政府采购中心关于协议定点的相关规定，由采购人与供应商以成交结果签订本合同，并共同遵守。

一、采购合同项目付款方式

国库集中支付和单位直接支付

二、 服务内容、单价、金额

产品名称 技术规格 备注 数量 单价（元） 金额（元）

互联网接
入服务

包头云计算中心至乌兰察布云计算中心远程灾备
专线

1 ￥30000.00 30000.00

合计 ￥30000.00 大写（人民币）: 叁万元整

三、甲方权利和义务

1.甲方有权享受本协议约定的通信服务并在乙方提供的通信服务项目中选择和变更自己所需要的服务，并享受本协议范围内的优惠待

遇，有权对乙方的通信业务服务质量进行监督和申诉。

2.甲方保证连接到租用互联网上的有关通信设备符合国家主管部门规定的质量标准和技术要求。

3.甲方如要接入网站，必须先在乙方进行备案。乙方下发备案号后甲方才可以开通网站，拟接入网站负责人负有接受网站备案信息核查

的义务并应积极配合，依据《非经营性互联网备案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如甲方备案信息不真实，将关闭网站并注销备案。甲方承诺

并确认：提交的所有备案信息真实有效当甲方的备案信息发生变化时请及时到备案系统中提交更新信息如因未及时更新而导致备案信息不准

确，乙方有权对依法接入网站进行关闭处理。

4.甲方应按时交纳互联网接入服务费，超过规定时限不交费，乙方有权终止服务。

5.甲方不得利用所租用的服务从事违法犯罪、妨碍社会治安的活动，乙方为甲方提供的本协议范围的专线不得用于其它用途或转租。否

则，乙方有权单方终止合同，因此造成的损失由甲方承担。

6.甲方不得利用互联网非法经营VoIP业务及其它非法互联网产品。

7.甲方不得将所租用的带宽转租或提供给互联网骨干网经营单位、一般ISP（即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等单位用于经营性活动，或将自带IP

地址转租给第三方使用。

8.甲方应为乙方提供网络建设、运营和维护的电源供应，以保证乙方网络设备的正常运行，并保证用电的合法性。

9.甲方应配合乙方施工，并为乙方提供便利条件，以保证工程顺利进行，能够按时完工。

10.在乙方人员对甲方租用的电路按照有关规程和规范进行维护时，甲方应给予必要的协助和配合。

11.甲方有义务确保乙方设置于甲方的通信设备及相关设施不受人为损害。

四、乙方权利和义务

1.本协议生效后，乙方在 30 个工作日内为甲方提供服务。

2.乙方按照双方达成的合同，有权向甲方收取通信服务的费用。如甲方转租互联网接入业务，乙方有权终止服务，甲方应按照正常资费

标准向方补齐合同履行期间享受的所有月租费优惠。

3.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提供营业执照等资质（复印件）及开展本协议涉及业务的证明材料，如发现甲方资料与实际情况不符，乙方有权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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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服务。

4.乙方应当保证其提供的服务（产品）质量符合国家及相关行业标准，并按照相关法律提供售后服务，免费售后服务期限为一年，自本

协议约定的服务（产品）完成验收之日起算。

五、发票条款

乙方应根据国家税法及本单位相关增值税发票管理制度，按照规定为甲方开具符合甲方所在地税务机关要求的合法有效增值税专用发

票。因国家政策调整引起的税率变更，如逾期不对旧税率发票进行补开，只能按新税率进行开具。

六、保密

未经对方书面许可，任何一方不得向第三方提供或披露与对方业务有关的资料和信息。

七、付款方式及期限

（一）乙方为甲方办理好互联网接入服务后，甲方应在30日内将本协议第二条约定的服务费全部付清；由财政集中支付的应按照财政部

门的有关规定及时付款。

供应商名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内蒙古有限公司包头分公司

供应商开户银行名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昆都仑支行

银 行 账 号：0603012009022120833

（二）（二）如乙方有责任向甲方支付违约金或其他赔偿时，甲方有权直接从上述付款中等额扣除。

八、违约责任

由违约方承担合同金额5%的经济责任并赔偿相应损失。

九、免责条款

因不可抗力导致甲乙双方或一方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本协议项下有关义务时，双方相互不承担违约责任，但遇有不可抗力的一方或

双方应于不可抗力发生后15日内将情况告知对方，并提供有关部门的证明。在不可抗力影响消除后的合理时间内，一方或双方应当继续履行

合同，不可抗力事件包括严重自然灾害、政府行为等不可抗拒的事件。

十、其他

1、乙方不得将本合同全部或部分权利、义务转让给任务第三方。

2、本合同一式三份，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甲乙双方和同级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备案一份。

本合同为电子合同，经甲乙双方加盖电子签章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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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人(盖章)：包头市住房公积金中心

负责人： 王欣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_包头市_青山区富强路八号

电话：3323747

供应商(盖章)：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内蒙古有限公司包头分公司

负责人： 郎庆春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阿尔丁大街南2号

电话：0472-2230001

合同履约开始日期：2026-04-01

合同履约截止日期：2027-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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